
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交換學生申請書 
2025秋季班-2026 春季班 

中文姓名                護照英文姓名  

(兩吋照片) 

性別: ☐男 ☐女 學號： 

就讀：       系/所   大     碩     博   

聯絡電話： 

E-mail： 

是否同時申請校級交換生: ☐是 ☐否 

申請學校及其優先順序(志願以 10個為上限)： 

請將志願序(1~10)填於學校名前框框內。 

□比利時根特大學 <研究生>  

□比利時法語天主教魯汶大學 

□法國聖艾蒂安高等礦業學校 <研究生> 

□法國艾克斯-馬賽大學 <大 3 或碩 2 以上> 

□德國弗萊貝格工業大學 

□捷克布拉格捷克科技大學 

□香港科技大學 <大學部> 

□中國北京科技大學 □中國西北工業大學 

□中國廣西大學 

□日本東京大學 □日本神戶大學 

□日本大阪大學 □日本山形大學<大 4 或研究生> 

□日本北海道大學  

□韓國科學技術院 □韓國首爾國立大學 

□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 □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□泰國朱拉隆功大學 

預計研修期程(請擇一勾選): 

一學期 □2025秋季班 □2026春季班 

一學年 □2025秋至 2026春 

【注意：不保證學生申請之研修期程，最終研修期程視國際交換學生獎助學金會議決議而訂。】 

請勾選需附帶繳交審查資料文件(下述文件請以長尾夾或迴紋針固定於申請書後)： 

☐ 2頁為限之研修計畫書 

☐歷年中文成績單(請提交兩學年以上之成績單，僅大二生可只提供一學年成績單) 

☐語言能力證明文件影本(TOEFL    分/ TOEIC    分/ IELTS    分/其他           ) 

☐教授推薦暨同意函一封(研究生必附) 

☐1頁研究成果摘要(研究生必附) 

☐其他有利文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☐ (經濟不利學生)政府核發低收、中低收及特殊境遇家庭證明，或家庭總收入全年未超過

新臺幣 80萬元/利息所得 1萬/營利所得 5萬，或外國政府年度清寒證明。 

申請人簽章 導師/指導教授簽章 系所主管簽章 

   

※未經導師/指導教授/系所主管簽章之申請案不予受理。 


